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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因县中医院项目建设，县政府需要征收县人民医院篮球场旁边的仁桥北路11、12和13栋楼房。我中心根据县政府专题工作会议有关精神，在广东省政府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采购，选取了广东兴坤岩土有限公司及广东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征收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面积及室内装修评估、测绘作业。根据县政府专题工作会议有关指示，工作于2023年12月8日完成，完成房屋评估、测绘各27户，评估房屋面积约2340平方米，测绘面积22599.45平方米，服务项目通过验收合格，支付评估、测绘费共计12.18万元。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分数、等级
 根据该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检查情况，该项目整体绩效分值100分，实得100分，自评“优秀”等级。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年初预算12.18万元，执行数12.18万元，执行率10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评估、测绘被征收房屋各27户，评估房屋面积约2340平方米，测绘房屋面积2817.48平方米，测绘装修19727.97平方米，合计测绘面积22599.45平方米，评估、测绘服务费共12.18万元，于2024年1月29日全额拨付。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无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暂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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